
有关行政滥用职权的

内涵及其表现的学理探讨

胡 建 森

行政主体的具体行政行为滥用职权① ,
即行政滥用职权

, 已被我国的立法和行政法理确

定为行政违法行为之一
,
从而构成行政审判机关和行政复议机关分别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诉讼法 》 和 《 行政复议条例 》予以撤销的对象
。

但由于我国的立法迄今没有对
“

行政滥用

职权
,
的内涵作出解释

,
亦未对其表现作出列举

,
我国 目前的行政法理因尚不成熟而不能弥

补前者的不足
,
致使行政审判人员和行政复议人员难以认定行政滥用职权行为

,
从而影响我

国行政审判权和行政复议权的准确行使
。

为此
,
本文对行政滥用职权作学理上的探讨

, 以讨

教同仁
。

一
、

行政滥用职权内涌的界定

行政滥用职权 ( A bus e of p o w er ) 在国外的行政法 ( 学 ) 中是一个颇受青睐的间题
。

英国
、

美国
、

法国
、

德国和 日本等不少国家
,

无不把它列为行政救济和司法控制的对象
。

然而
,

各

国行政法对于行政滥用职权
,
不仅表述上不甚统一② ,

而且在认定标准上亦有差 异
。

英 国

行政法拥有两大基本原则
,
即越权无效和自然公正

,
违反它们

,
分别构成越权和违反 自然公

正这两类行政违法
,
而权力滥用是越权的一种形式

。

⑧美国行政法把滥用职权限定为滥用自

由裁量权④ ,
而滥用自由裁量权是指

“
不合理地行使

”
该权力⑥ 。

在法国
,
权力滥用是指行

政主体行使权力违反法律的目的⑥
。

德国行政法亦持同样的主张O
。

联合国行政法庭在沙贝

尔一案中把权力的滥用表述为
“

武断
、

歧视或带有不当动机
。 ” ⑧ 国外权威性法学词典 《 布

莱克法律词典 》 对
“
权力的滥用

”

下定义如下
: “

以违反法律为 目的而行使自己 拥 有 的 权

行政遨用职权并不只发生于具体行政行为之中
,

在摘象行政行为中亦 可存在
。

但 鉴于构成人 民法院或行政复议机

关撤梢对象的渔用职权仅限于具体行政行为范围
,

本文亦圈于该范围内探讨
.

如
:

英国和法国称
.

权 力滋用
. ,

美国称
`
滋用自由裁 t 权

. ,

日本则提
`
道用毅 t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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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

权力的不适当行使
。

它区别于越权行使法律并没有赋予给他的权力
。 ’ ①

综合国外立法
、

判例和学理对行政滥用职权内涵的认定
,
透过其差异的表象

,
不难发现

其相对的同一性
:
行政滥用职权是指在权限范围内不适当行使权力而违反法律所设定目的的

行为
。

在国内
,
国家的立法虽确定了行政滥用职权的存在

,
但尚未对其内涵作出 解 释

。

在 实

际生活中
,
人们常常把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指控为

“

滥用职权
” 。

这显然把
“
滥用职权

,
的范围错误地扩大至

“
行政违法

” 。

在中国的理论界
,
学者们并没有犯上述错

、

误
,
而且在初涉行政滥用职权这一理论间题时就基本上达到对其内涵确定上的共 识

。

即 认

为
:
行政滥用职权是指行政主体在权限范围内

,
不正当行使行政权力

,
而违反法定 目的的具

体行政行为
。

如胡康生主编的 《 行政诉讼法释义 》 写道
: “

行政机关滥用职权
,
是指行政机

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虽然在其权限范围以内
,
但行政机关不正当地行使职权

, 不符合法律

授予这种权力的目的
。 ” ② 这种目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所揭示的行政滥用职权的内涵包含了

三项内容
:

( 1 ) 行政滥用职权以遵守法定权限为前提 ,
( 2 ) 行政滥用职权以不正当行使权

力为特征 , ( 3 ) 行政滥用职权以违背法定目的为结果
。

可是
,
当我们循此观点和思路继续探微时

,
不免遇到一种理论上的困惑

。

对于 以上涵义

的第一点无异议之处
。

但对于第二点
,
即行政滥用职权以

“
不正当行使权力

”
为特征的理解

和解释
,
就颇感棘手了

。

如果
“
不正当行使权力

”

是指
“
不合法行使权力

” ,
那末势必导致

行政滥用职权同除超越职权以外的任何一种行政违法 ( 如主要证据不足
、

适用法律 法规 错

误
、

违反法定程序等 ) 相混同
。

如果把
“
不正当行使权力

”
理解为

“
不合理行使权力

, , 那

又造成了三个方面的困难
:

( 1 ) 行政滥用职权的性质由此而被列为行政不当
,

而不是行政违

法了
,
这违背了行政法理 ,

( 2 ) 人民法院在行政诉讼中对行政滥用职权的控制体现 的是

合理性审查
,
从而与行政诉讼合法性审查原则相抵触 ,

( 3 ) 行政滥用职权只能发生在行政

自由裁量权范围之内
,
这便与 《 行政诉讼法 》 和 《 行政复议条例 》 所确定的

“
滥用职权毋 的

字面范围不相一致
。

对于行政滥用职权内涵的第三点可作这样理解
:
在羁束行政行为中

,
行

为人不会发生是否正当的间题
。

只有在自由裁量行为中
,
由于行为人在法律许可范围内作行

为选择时
,
有责任考虑哪一种选择更符合立法者的意图和法律目的

,
才会发生行使职权是否

正当的间题
。

到此
,
我们朦胧地觉得

:
行政滥用

}
职权似乎与行政自由裁量权有着一种内在的联系

,
如

果不解开这个
“
司芬克斯之谜

” ,
就无法准确地认识行政滥用职权的内涵与特征

,
从而也无

法把握行政滥用职权的各种表现
。

二
、

行政滥用职权与行政自由裁量权

行政自由裁量权伴随着行政职权而存在
,
同时又构成行政职权的组成部分

。

自由裁量权

与行政职权之间有着高度联系
, 以致于国外有学者说

: “

自由裁量权是行政权的核心
。 ” 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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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行政权枝心的自由裁量权
,
国外代表性的解释是

: “

指行政官员和行政机关拥有的从可

能的作为和不作为 中做选择的自由权
。 ” ①我国第一次对这一概念作专门解释的

,
是 1 98 3年

高等学校法学试用教材 《 行政法概要 》 。

它把自由裁量权作为一种采取行政措施行为的分类

并作此解释
: “

凡法律没有详细规定
,
行政机关在处理具体事件时

, 可以依照 自己的判断采

取适当的方法的
,

是自由裁量的行政措施
。 ”

尔后的众多解释基本没有超越以上解释范围
。

②

可见
, 国内外的学理观点

,
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涵义作了相同的归纳

:
行政 自由裁量权

,
是

行政职权的一种
,
指在法律无详细规定的条件下

,

行政主体可 以依据事实
,
凭自己的判断

,

在职权范围内
,
作出适当行为的权力

。

那么
,

行政滥用职权只存在于自由裁量权的滥用上
,
还是应包括裁量权以外行政职权的

滥用上 ? 这是本文要探讨的间题
, ,

在国外
,

英国和法国虽至今还没有明显地在滥用权力和滥用裁量权之间划上等号
,

但其所

列滥用权力的具体表现几乎全是滥用裁量权的表现
。

此外许多国家
, 己明确认为滥用权力就

是指滥用自由裁量权
。 ⑧而这种观点正与二十世纪 以后形成的

“
新滥用权力理论

”

相吻合
。 ④

我国学者对滥用权力和 自由裁量权之间的关系
, 主要有两种观点

: 一是认为
,
行政滥用职权

并不只限于滥用自由裁量权
,
因此不能在两者之间划等号⑥ ; 二

.

是认为
,
行政滥用职权就是

滥用自由裁量权⑥
。

持后
,

一观点者占绝对优势 O
。

从语义逻辑上讲
,
第一种观点是站得住脚的

:
既然行政职权不限于 自由裁量权

,
那未滥

用职权也就不限于槛用裁量权了
。

况且我国 《 行政诉讼法 》 和 《 行政复议条例 》 上的提法亦

是
“

滥用职权
” ,

而非
“

滥用自由裁量权
” 。

但是
,
世界上大多国家

, 以及国内越来越多的

学者
,
把行政滥用职权限定为滥用自由裁量权

,
决不是一种无理性的巧合

。

因为这是解脱前

一题提到的在理解行政滥用职权时遇到的种种困惑的唯一出路
。

考察历史不难发现
, 只有在法院对行政的司法控制从羁束行为扩大到自由裁量行为时

,

“

滥用权力
`

”
这一概念才始出现

。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前
,
司法监督的原则是

:

行政机关

的一切行政行为都受司法审查
,
除非是行使自由裁量权

。

⑧ 当时的理论基础是
:
违法只能存

① 同前页注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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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 《 布莱 克法律词典 》 、

英 国 《 牛津法律大辞典 》 和日本衫村章三郎 和山内一夫主编

的 《 行政 法辞典 》 等解释与其雷同
。

② 如魏海波等主编的 《 行政管理学简明辞典 》 ,

江 苏人 民出版社 1 98 6年 “ 月第1版等
.

⑤ 美国 19 4 6年 《 联邦行政程序法 》 第 7 06 条把
`
渡用 自由裁址权

.

同
“

其他不合法行为
.

相提并论
,

而在
.

其他不

合法行 为
’

中没有
`
滥用权力

,

的席位
.

日本 19 6 2年 的 《 行政案件诉讼法 , 第功条也表明了这种立扬
:

裁 t 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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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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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程序法 》 第40 条以及行政法院判例亦持同样的主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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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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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自由裁 t 权等行为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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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机关槛用 自由裁量权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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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翻出版社19 9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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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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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19如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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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其他行政行为中
,
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不会发生违法问题

。

到了二十世纪后半期
,
司法监

督的原则则改为
:
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不得干涉

,
但滥用职权的除外

。 ① 原因在于这时的

基本观念业已改变
,

人们认为自由裁量权的滥用也是一种违法
。

这两个
“

但书
”
的转换标志

了当代司法控制范围的扩大
,
同时也导致了

.
滥用权力

”
这一违法的被确认

。

因此
,
割断滥

用权力同自由裁量权之间的天然联系
,
行政滥用职权将成为无本之木

。

对于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固然可作多种分类
,
但羁束行为与自由裁量行为的分类是最基

本的一种
,
因为人们习惯于把行政法的两大基本原则即合法性原则和合理性原则分别与这两

种行为相对应
。

其实
,
这样做只对了一半

。

羁束行为由于法律规定详细明确
,
行为人实施该

行为只得严格依法办事
,
不存在自由选择的幅度

,
因而只发生是否合法的间题

,
无是否合理

正当之说
。

因此
,
羁束行为不会导致滥用职权

,
除非改变滥用职权的内涵

。

对于另一半
, 即

认为对于自由裁量权只适用合理性审查
,
这种观念在二十世纪后半期业已抛弃

。

人们已认识

到
:
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行使

,
不仅可能导致行政不当

,
而且可能导致行政违法

。

行使自由裁

量权违法包括两种情况
:
自由裁量权的超越和自由裁量权的滥用

。

对于前者
,
中外法律都为

其安排了滥用权力以外的某种违法的
“

归宿
” 。 ② 由此看来

,
行政滥用职权不仅与自由裁量

权以外的其他行政职权违法无缘
,
而且也并不包括自由裁量权本身的所有违法

。

行政滥用职

权实质上是一种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滥用
,
而且是自由裁量权限范围内的一种行使裁量权的违

法
。

笔者进一步认为
:
通常用来限定滥用职权的一个前提性条件即

“
权限范围内

” ,
是人们

长期以来的误会
,
实质上应指

“

自由裁量权限范围内
” 。

至此
,
我们可 以把

“

行政滥用职权
,
的内涵确定为

:
行政滥用职权

, 即滥用行政自由裁

量权
,
系指行政主体在自由裁量权限范围内不正当行使行政权力的违法行为

。

这一定义主要

反映了以下三个特征
:

第一
,
行政滥用职权发生在自由裁量权限范围之内

。

超越这一权限
,
便构成其他违法

。

这不仅同行政越权相区别
,
而且也划清了行政滥用职权同

“
适用法律

、

法规错误
” 、 “

违反

法定程序
”
等其他行政违法之间的界限

。

第二
,
行政滥用职权表现为不正当地行使权力 ( 如不正当的迟延 )

。

顺便指出
,
笔者不

认为背离法定目的是行政滥用职权的一个特征
,
而认为这只是滥用职权的一种表现

。

第三
,
行政滥用职权是一种行政违法行为

,
而不是行政不当行为

。

把自由裁量权的滥用

看成是违法
,
这是世界各国的通例做法

。

我国 《 行政诉讼法 》 和 《 行政复议条例 》 也表明了

这种立场
。

因此
,
人民法院通过行政诉讼控制行政滥用职权与行政诉讼合法性审查 原则 并

不矛盾
。

三
、

行政滥用职权的表现

国外对行政滥用职权表现的讨论远早于中国
。

在英国
,

权力槛用被归纳为三种情况
,

即
:

( 1 ) 不符合法律规定的目的
,

( 2 ) 不相关的考虑
,

( 3 ) 不合理的决定
。

⑧美国学者 认 为

滥用自由裁量权有六种情形
:

( 1 ) 不正当的目的
,

( 2 ) 错误的和不相干的原因
,

( 3 ) 错误

如德国 10 6。年 《 行政法院法 》 第 1“ 条
、

日本 10 6 2年 《 行政案件诉讼法 》 第 3。条等
.

如法国把此归为
“

无权限
.

的违法
.

中国 的行政审判实践依据 《 行政诉讼法 , 第“ 条并针对具体情况 把 这 并 于

.

适用法律
、

法规错误
.

或
.

超越职权
.

的其他类琪法之中
.

今见主名扬
. 《 英国行峨法 ,

,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 8 7年 3月第 1版
,

第1 71 一 1 72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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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律或事实依据 , ( 4 ) 遗忘了其他有关事项 ; ( 5 ) 不作为或迟延 , ( 6 ) 背离了既定 的

判例或习惯
。

① 法国行政法把权力滥用归结为三种现象
,

即 ( 1 ) 行政主体行使权力的目的不

是出于公共利益
,
而是出于私人利益或所属团体的利企 ( 2 ) 行政主体的行为虽然符 合公

共利益
,
但不符合法律授予这种权力的特别目的 , ( 3 ) 不按法律要求适用程序

,
如用 司 法

程序代替行政程序
。

②德国行政法认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
构成滥用自由裁量权

:
( 1 ) 违

反合理性原则 , ( 2 ) 不正确的 目的 , ( 3 ) 不相关的因素
,

( 4 ) 违反客观性 , ( 5 ) 违反平

等对待
。

③ 日本行政法认为裁量的滥用主要表现有三
:

( 1 ) 事实的误认 , ( 2 ) 目的的违反

和动机不正 ,
( 3 ) 违反比例原则和平等原则

。

④

世界各国行政法对于行政滥用职权表现的揭示
,
不少 己被中国学者接受

,
但也有不少现

象不适用于中国的法和理
。 ⑥

近几年
,
国内学者所归纳的行政滥用职权的内容五彩缤纷

。

主要有
:

( 1 ) 出于不正当

的 目的 , ( 2 ) 出于不善良的动机 , ( 3 ) 行为客观上与法定目的不一致
, ( 4 ) 考虑了不应

考虑的因素 ,
( 5 ) 没有考虑应该考虑的因素 , ( 6 ) 不应有的疏忽多 ( 7 ) 不正确的认定 ,

( 8 ) 违反客观规律性 , ( 9 ) 不适当的迟延 , ( 10 ) 故意不作为, ( n ) 不寻常 的背 离 ,

( 1 2 ) 违反公平对待 , ( 1 3 ) 不一致的解释
, ( 1 4 ) 反复无常 ; ( 1 5 ) 不合理的决定多 ( 1 6 )

违反一般公正观念 , ( 17 ) 不得体的方式 , ( 18 ) 显失公正的行政处罚 , ( 19 ) 根 据 不 充

分
、

不客观 , ( 20 ) 与自由裁量权行使无内在必然联系 , ( 2 1 ) 不当授权 , ( 22 ) 程 序 滥

用
。

⑥

依笔者之见
,
我国作为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撤销对象之一的行政槛用职权的表现

, 主要

有下列六种
:

第一
,
因受不正当动机和 目的支配致使行为背离法定目的和利益

。

这种行为有两个构成

条件
:

( 1 ) 主观上有不正当的动机和目的
。

如出于个人恶意
、

偏见
、

歧视
、

报复
,
成 为个

人或小集团谋私利等 , (
’

2 ) 客观上其行为造成了背离法定 目的和利益的结果
。

如果行为人

只存在不正当的动机和 目的
,
但行为的结果恰好符合法定目的和理由

,
便不属于行政滥用职

权
。

法国的行政法院也作同样处理
。

⑦

① 参见 〔美〕 B
·

施瓦茨
. 《 行政法 》 ,

徐炳译
,

群众出版社 1 9 8 9年 10 月第 1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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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 参见 王名扬
: 《 法国行政 法 》 ,

中国政法大学 出版社 19 8 6年 5月第1版
,

第6 64 一 6 6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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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参见 〔印度 )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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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赛夫
: 《 德国行政法一普通法的分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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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云图书出版公司 19 91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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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行政法 》 , 、 19 81 年 日文版 : 南博方

: 《 日本行政法
》 ,

中译本
,

中国人民 大学 出 版 社

19 8 8年 8月第 1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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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例如
:
日本行政法所认定的

`
事实上 的误认

. ,

在中国是作为
.

主要证据不足
, ,

而不是作为
.

溢用职权
.

对待

的 , 美国行政法所揭示的
.

错误的法律依据
. ,

在中国是归类于
.

适用法律
、

法规错误
, ,

而不是
.

遨用职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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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
因不合法考虑致使行为结果失去准确性

。

这种表现同样须具备两项条件
:

( )l 行

为人有不合法考虑的事实
。

这既表现为没有考虑法律规定应该考虑的因素
,
如情节和态度

,

也表现为考虑了法律不要求考虑的因素
,
如处罚时考虑家庭出身等 , ( 2 ) 行为的结果失去

了准确性
。

如处罚结果畸重畸轻
。

第三
,
任意无常

,
违反同一性和平等性

。

国外把这叫做
“

不遵循既成的先例和惯例的行

为
” 。

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具有公共行政性
,
因而必须是可预见的

、

连续的和平等对待的
,

否则亦是对自由裁量权的滥用
。

第四
,
强人所难

,
违背客观性

。

这里是指
,
行政主体所作行政行为要求相对人履行一种

客观上无法履行的义务
。

第五
,
不正当的迟延或不作为

。

如果法律明文规定了行政行为的期限
,
但行政主体在法

定期限内拒不作出行为
,
或延至法定期限以外作出行为

,
这应区别不 同情况

,
依 《 行政诉讼

法 》 的规定划归于
“
违反法定程序

”

或
“
不履行法定职责

”
的违法类别之中

。

但如果法律没

有明文规定行政行为期限
,
或规定了一定的行为幅度

,
致使行政主体享有自由裁量权

,
而且

在这自由裁量权限范围内
,
行政主体有不正当的迟延或不作为

,
这便属于行政滥用职权

。

第六
,
不正当的步骤和方式

。

这是一种程序上的滥用职权
。

它同槛用职权以外的
“

违反

法定程序
,
这类违法的区别正在于

,
它发生在自由裁量权限范围之 内

。

即在行为的步骤和方

式属于可选择的条件下
,
行政主体实施行政行为采用了不适当的步骤和方式

,
致使损害相对

人的合法权益
,
这便是程序上的滥用职权

。

以上所列表现
,
尚未穷尽所有行政槛用职权的现象

。

已被国内学者提出
,
但还未最终解

决的理论间题
,
即 《 行政诉讼法 》 第一次提到的

“

显失公正
” ,

是否属于行政滥用职权的一

种表现 ? 如果回答是否定的
,
那末它们之间又是一种什么关系?

四
、

行政滥用职权与显失公正

`

显失公正
,
是我国 《 行政诉讼法 》 首次提出的

,
但 《 行政诉讼法 》 本身及尔后的法律

解释都没有对其涵义作出说明
。

我国学理上的解释不多
,
且不统一

。

各种语义词典的解释又

把它局限于
“

明显偏私
”
的涵义之中

。

但从 《 行政诉讼法 》 的立法精神和条文涵义上分析
,

把
“
显失公正

”

解释为
`
明显不适当

、

不合理
”
或许更接近事物的本质

。

近年来
,
国内学者在对行政滥用职权和显失公正的分别研究中

, 已初步表现出它们两者

之间的联系
。

但遗憾的是
, 目前对这种

“
联系

”

的认识尚停留在把显失公正看成是滥用职权

的一种表现上① 。

当我们在接受这种观念时
,
马上又陷入以下的困难之中

:

首先
,
显失公正的表现与滥用职权的表现部分重合

, “

反复无常
” `

公就是一例
。

如果显

失公正本身就是滥用职权的一种表现
,
那么它就不应同滥用职权的其他表现重合

。

其次
,
从行政法理上说

,
受行政法控制的行政瑕疵包括行政违法和行政不当

。

而行政不

当是指自由裁量范围内的不适当行为
。

但滥用职权和显失公正亦都是指自由裁量范围内不正

如黄杰
、

李道 民主编的 《 行政审判实践与研究 》 ( 中国法制出版社 19 91 年版
,

第2 26 页 )
,

把
`
显失公正的处 罚

”

列为滋用职权的表现之一
: 江必新在 《 行政诉讼 同题研究 , ( 中国人 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19 8 9年版

,

第27 2页 ) 中

认为
“
滥用职权的范国远远大于

`

显失公正
’

的情况
. 。

罗紊才
、

应松年主偏 的 《 行政诉讼法学
》

( 巾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 9 。年版 )
,

把
.

反复无常
.

既作为 滋用职 权的

表现
,

也作为显失 公正 的表现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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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不适当 )的行为
,
这实际上囊括了所有的行政不当行为

。

而行政滥用职权 ( 包括显失公

正 ) 又属于违法
,
不是不当

。

这样
,
与行政违法相并列的行政不当就没有存在的余地了

,
作

为行政法基本原则之一的合理性原则也必失去存在的意义
。

或许可以这样解释
:

滥用职权虽都表现为对裁量权的不公正行使
,
但只有到了

“

明显
”

的程度才属于
“
显失公正

”
的行为

。

这种解释亦难以成立
。

按 《 行政诉讼法 》 规定
,
人民法

院对于滥用职权的行政行为应予撤销
,
对于显失公正的处罚才可以变更

。

如果对于一般性不

公正的滥用职权行为适用撤销判决
, 而对于明显不公正的处罚却适用变更判决

,
这显然是司

法控制上的轻重颠倒
,
与 《 行政诉讼法 》 的立法精神相悖

。

如何才能使理论自圆其说 ? 唯一的出路在于
:
证实显失公正与滥用职权之间 的 等 同 关

系
。

笔者认为
:

滥用职权与显失公正是同一间题的两个方面
,
或者说是对同一事物的不同角

度的表述
。

滥用职权是从主体和行为着眼
,
显失公正则是从行为结果着眼

。

行政滥用职权实

际上是行政主体不正当行使权力而造成显失公正之结果的行为
。

如果行政主体行 为 虽有 不

当 ,
但尚未达到显失公正之结果

, 那末便不属滥用职权违法
,
而是行政不当

。

只 有 这样 理

解
,
才能解脱以上的理论困境

。

由是
,
我们在上一题所揭示的行政滥用职权的六大表现

, 同时也是显失公正的表现
。

按

理说
,
由于 《 行政诉讼法 》 第 5 4条第 ( 二 ) 项规定对于滥用职权应判决撤销

,
而滥用职权实

质上就是不正当行使裁量权而造成显失公正的违法行为
,
所以显失公正的违法亦应一律判决

撤销
。

但间题在于
,
有的滥用职权行为不宜或无法撤销

,
需要适用司法变更

, 同时又应考虑

司法权和行政权的分工
,
禁止 以司法权代替行政权

。

所 以 《 行政诉讼法 》 第 5 4条第 ( 四 ) 项

又规定
: “

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
可以判决变更

。 ”
这矛盾吗 ? 笔者以为不然

。

理由有二
:

( 1 ) 第 54 条第 ( 四 ) 项规定的判决变更所适用的范围并不包括所有滥用职权行为
,
它只 限

于显失公正的处罚
,
即滥用处罚裁量杨 ( 2 ) 第54 条第 ( 二 ) 项规定

“

判决撤销
’
属于义

务
,
第 ( 四 ) 项规定

“
可 以判决变更

”
则属于权力

。 “

可 以
”
两字意味着法院可 以 判决 变

更
,
也可以不判决变更

,
而判决撤销

。

至此
,
对

“
行政滥用职权

”
的定义需要再次修正

。

行政滥用职权
,
即滥用行政自由裁量

权
,
是指行政主体在自由裁量权限范围内不正当行使权力造致显失公正的行政违法行为

。

随

之
,
对其原有的三大特征也必须增补如下

:
行政滥用职权是指不正当行使权力造成了显失公

正的后果
。

不正当行使权力但尚未达到显失公正后果的
,
不作滥用职权论

。

这一特征
,
使行

政滥用职权违法同行政不当相区别
。

( 作者单位
:
杭 州大学法律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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